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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处分概念辨析
———以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为视角

李 军
(新疆大学 法学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

摘 要:处分行为是导致物权变动的最常见方式,而物权变动模式是连接处分行为与物权变动的媒介

或方法。在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对于处分行为的界定不同,也将导致对于无权处分行为的界定和无权处分

合同效力的认定有所不同。以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为视角考察无权处分的概念并选择最为合适的物权变动模

式,可以为解决《合同法》第51条和《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在法律适用上可能发生的冲突提供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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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之提出

由于处分行为是导致物权变动的主要原因,因此,处分是一个与物权变动直接相关的问题。而

物权变动模式是关于物权变动的具体方法,这就意味着,一项处分行为只有借助于物权变动模式才

能实现物权变动之目的,即物权变动模式是连接处分行为与物权变动的媒介或方法。一个标准的

导致物权变动的程式是:双方先订立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合同,然后按照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变动

模式,为交付或登记之履行行为(在意思主义下,无须履行行为),一项有效的物权变动即告发生。
而导致这一物权变动的行为即为处分行为。如果为处分的人没有处分权,则该行为即为无权处分

行为。既然是无权处分,自然不能产生物权变动之法律效果,无论采取何种物权变动模式的后果都

是一样的。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无权处分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无法导致物权变动。但由于作为处分

行为与物权变动媒介的物权变动模式是不同的,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引起物权变动的处分行

为的含义也应有所不同,那么无权处分的效力是否会因物权变动模式不同而有所不同? 要解决该

问题,首先必须对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处分行为和无权处分行为的概念界定清楚。
自《合同法》颁布以来,关于第51条所规定的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争

论中,我国学者都有意无意地以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为视角对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进行考察和解释,

但却没有依据不同物权变动模式而给出与其所依据的物权变动模式相适应的处分行为和无权处分

行为的概念界定。2012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第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

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

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

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之规定,可谓第一次明确地承认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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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解释》与《合同法》第51条之规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如何协调两者在法律适用上可能发生

的冲突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由于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处分行为和无权处分行为的概念界定不

同,而这一不同直接导致了无权处分合同效力不同,因此,以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为视角探究无权处

分行为的概念并选择最为合适的物权变动模式,为解决《合同法》第51条和《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

在法律适用上可能发生的冲突提供合理解释具有重大意义。

二、物权变动模式的界定

(一)物权变动模式的概念与特征

在我国,关于物权变动模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所谓物权变动模式,就是指一个国家

和地区的民事立法,对于基于合同行为的物权变动进行法律调控的具体方式。”[2]笔者认为,这一定

义仅从一方面即物权变动模式的外在表现上进行规定的。从另一方面来看,物权变动模式是对物

权变动方法的学理解释。
基于以上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的定义,物权变动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物权变动模式是作为立法例存在的,具有可借鉴性。作为物权变动的方法,物权变动模

式在各个国家都必然存在而且必然为各国立法部门通过法律予以规制。而比较早制定出的,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某国或某些国家的物权变动方法就可能成为一个模型而被他国模仿。从这个意义上

讲,物权变动方法主要是针对本国而言,作为一个物权变动方式存在;而物权变动模式则主要是针

对法律继受的他国而言,作为一个立法例存在的。因此,具有可借鉴性和模仿性。在我国,物权变

动模式这一专业术语是我国物权立法的产物,它所描述的是怎样建立我国物权变动的具体方法。
作为法律继受国家的中国,必然面临多种物权变动模式选择的诱惑。例如,一般动产的转让是采取

意思主义还是形式主义? 房屋的转让应采取登记生效主义还是登记对抗主义? 因此,在我国,物权

变动模式首先是作为立法例存在的,是作为可被借鉴的立法模式被讨论的。当然,这种关于物权变

动模式和物权变动方法的区分只具有相对意义。
其二,物权变动模式是对物权变动方法的高度概括,是对物权变动方法的学理解释,因此,对同

一物权变动方法,存在不同解释的可能性。担当将物权变动方法抽象为物权变动模式任务的是法

学家。由于法学家的特殊身份,规范化、体系化思考是其专长,因此,他们就可能从简单而朴素的物

权变动方法抽象出物权变动的模型。当然,法学家(主要是法律继受国家的法学家)对一个国家立

法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照搬他国法律规定,而是将被继受国法律规定与其背后的理论一并拿来。
这就意味着,我们继受他国法律的同时,也继受了他国法律理论。不同国家关于同一问题的法律规

定可能相似或相同,但是,这一法律规定得以产生的、隐藏其后的民法理论则可能有所不同,这就为

同一种物权变动方法却可能产生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的解释提供了可能。于是,就会出现以下情

形:就物权变动的方法而言,很多国家都有房屋的转让应登记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从字面意思来

看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却有着不尽相同的解释。在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下,登记是合同义务之履行,而与物权变动无关;在折中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登记为一事实行为;
在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登记存有一个物权合意,将其解释为物权行为。如果是因为类似

规定并非来自同一国家,而对其进行不同之解释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对于同一国家的同一物权变动

的法律规定却存在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之解释。这只能说明,物权变动模式确实是一个学理解释问题。
(二)物权变动模式的类型

在大陆法国家中,基于合同行为而引起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即意思主义、折中主

义和物权形式主义。

1.意思主义 所谓意思主义,是指因合同发生物权变动的,仅须当事人之合意即可发生物权

变动之效果,而无须交付或登记之履行行为。《法国民法典》是意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法国民法



典》第1583条规定:“当事人一经对买卖之物与价金协议一致,买卖即告完全成立,买受人对出卖人

从法律上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即使该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该条体现了法国意思主义的本

质:契约本身即可使财产权转移,仅仅通过交换合意,仅仅借由在合同上签字,取得人即成为出让财

产的所有权人,而不论其为动产或不动产。在一个典型的买卖当中,所有权的转移具有强烈的非物

质性,无论标的物还是价款都不需参与其中。

2.折中主义① 所谓折中主义,是指因合同发生物权变动的,除当事人之合意外,尚须为交付

或登记之履行行为,始能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我国民法学界通说认为,《奥地利民法典》是折中主

义的典型代表。该法典第426条规定:“动产物权原则上通过从一人之手交付到他人之手来完成”;
第431条规定:“为了让与不动产物权必须将取得行为在特定的公共登记簿中登记。这种登记可以

称之为获取(登记入表)。”

3.物权形式主义 所谓物权形式主义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须另有物权变动之意

思表示,以及履行登记或交付之法定形式,始能成立或生效之主义。”[3]《德国民法典》是物权形式主

义的典型代表。通说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73条充分体现了物权行为理论即物权形式主义的物

权变动模式。该条规定:“(1)以法律不另有规定为限,为转让土地所有权,为以某权利对土地设定

负担,以及为转让此种权利或对此种权利设定负担,权利人和相对人之间必须达成关于发生权利变

更的合意,且必须将权利的变更登记于土地登记簿。(2)在登记前,仅在表示已被做成公证证书或

已在土地登记处做出或已向土地登记处提交,或权利人已向相对人交付符合《土地登记法》规定的

登记许可证时,当事人才受合意的约束。”

三、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处分与无权处分的概念界定

(一)处分的概念界定

对于处分,在我国最具影响、也最为权威的定义来自王泽鉴。根据他的观点,我们可将处分分

为三种类型:(1)最广义之处分,包括事实上及法律上之处分。“所谓事实上之处分,乃就原物体加

以物质的变形、改造或毁损之行为而言。所谓法律上之处分,除负担行为,尚包括处分行为。”[4]我
国《物权法》第39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

权利。”该条中的“处分”,即属此种最广义之处分。(2)广义之处分,就是法律上之处分,包括负担行

为和处分行为,有别于事实上之处分。“负担行为是指使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或另若干人)承担

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义务的法律行为。负担义务的首要义务是确立某种给付义务,即产生某种‘债务

关系’。……处分行为是指直接作用于某项现存权利的法律行为,如变更、转让某项权利、在某项权

利上设立负担和取消某项权利等。处分的对象永远是一项权利或一项法律关系。”[5](3)狭义之处

分,仅指德国法上的“处分行为”。
在物权形式主义下,处分指的是与负担行为相对应的处分行为即物权合意,就是王泽鉴教授关

于处分定义中的狭义之处分;而在意思主义和折中主义下,由于没有将一个法律行为分离出负担行

为和处分行为两个行为,因此,所谓的处分,就是订立合同的行为。
(二)无权处分的概念界定

有效的处分必须以处分人具有“处分权限”为前提。有处分权能者所为之处分,为有权处分;无
处分权能者所为之处分,为无权处分。与以上三种处分类型相对应,无权处分也可以分为最广义、
广义和狭义之无权处分:(1)最广义之无权处分包括了事实上之无权处分行为。由于事实上之无权

处分行为与作为私法自治工具的法律上之处分行为相比,不具有典型性。为了将本文的论述明确

① 在我国,折中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常称为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和深入,本文中的无权处分仅指法律上之无权处分行为,而事实上之无权处分行为则不属于本文讨

论范围。(2)广义之无权处分就是法律上之无权处分,包括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这一说法放在物

权形式主义下讨论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在德国法下,只有处分行为才会存在无权处分问题,而负

担行为是不以处分权存在为前提的,也就不存在有权或无权处分的问题。之所以在不同物权变动

模式下,人们对无权处分存在理解上的差异,源于不同物权变动模式关于处分的定义有所不同。在

意思主义下,处分就是订立契约,即我们通称的(债权)合同,与之对应的无权处分就是无处分权而

订立合同;在折中主义下,与意思主义一样,处分是指合同行为,所对应的无权处分就是无处分权而

订立(债权)合同;在物权形式主义下,处分指的是处分行为即物权合意,而不是负担行为(债权合

同),所谓的无权处分就是无处分权而为物权合意。(3)狭义之无权处分是德国法体系特有的制度,
不具有比较法研究的条件。但是,如果某国准备以德国法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法律体系的话,则应将

狭义之无权处分作为研究对象。

四、《合同法》第51条和《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及解决方案

(一)《合同法》第51条和《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

依《合同法》第51条之规定,无权处分合同只有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

得处分权的方有效,如果未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的,虽不能必

然推得合同无效,但肯定不能认定该合同有效。而《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虽然没有直接写明无权

处分合同有效,但是从“买受人要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来看,显然是承认无权处分合

同有效,因为对于无效和效力待定合同而言,不存在解除问题。由此,这两个法律条款在法律适用

上存在冲突,最高人民法院有通过《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改变《合同法》第51条之规定的嫌疑。
(二)在法律适用上对冲突的解决方案

为了避免《合同法》第51条和《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现将以上两个法律

条文纳入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进行考察,以期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1.意思主义之解释

在意思主义下,处分就是订立契约,即我们通称的(债权)合同,与之对应的无权处分就是无处

分权而订立合同。“在意思主义的立法下,标的物(特定物)所有权依买卖合同成立而发生变动。为

此,买卖合同不仅以处分权利为目的,而且直接引起物权变动效果的发生。故法律必须对处分行为

本身进行评价,以确定其应否产生该种效果。换言之,如果出卖人并无对标的物的处分权,则法律

不可能对该买卖合同作出肯定性评价(否则,在买卖合同生效即发生物权变动的前提之下,一方面,
出卖人对标的物无处分权不影响买卖合同效力,另一方面,无处分权的出卖人不可能将标的物所有

权有效地转让给买受人,两者必然发生逻辑冲突)。在此,‘有权处分’与‘无权处分’便成为判定处

分行为有无效力的基本依据,而‘无权处分’作为对处分行为性质的确定,其价值便与德国法上的

‘无权处分’对于物权行为性质的确定完全相同。”[6]据此,在意思主义下,无权处分合同应认定为无

效合同。就是说,在意思主义下,只有《合同法》第51条适用的空间,而无《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适

用的可能。这就意味着意思主义并不能为解决《合同法》第51条和《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在法律

适用上可能发生的冲突提供合理解释。

2.折中主义之解释

在折中主义下,与意思主义一样,处分是指合同行为,所对应的无权处分就是无处分权而订立

(债权)合同。但是,与意思主义下双方合意订立契约直接导致物权变动而无须履行行为有所不同,
折中主义下,物权变动模式为债权行为加交付或登记。双方存在债权合意,但是不能直接导致物权

变动之效果,而仅能产生履行请求权,因此,合意不是处分行为。由于债权行为不以处分权为生效

要件,故无权处分下,债权行为有效。因此,在折中主义下,有《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适用的空间。



然而,由于折中主义不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也就意味着,虽然交付或登记行为直接导致物权

变动的效果,但履行行为只能是事实行为而不能是法律行为。依照民法理论,事实行为不存在有

权、无权问题,因此,处分权要件和交付或登记行为也无关。既然处分权与债权行为和交付或登记

的履行行为都无关,在折中主义下,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无权处分行为。那么,处分权在折中

主义中应居于何种地位? 如何解释无权处分行为的追认问题? 如果纯粹从逻辑角度考虑,这两个

命题不存在,因为在债权形式主义下,只承认作为负担行为的债权行为而不承认作为处分行为的物

权行为,而负担行为不存在有权还是无权处分问题,因为其仅产生履行请求权而不发生物权变动,
只要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债权行为即有效。而交付或登记的履行行为也不存在追认问题,因为折中

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的交付或登记的履行行为属于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只有法律行为才存在

可被追认而效力待定的问题,事实行为的追认是无从谈起的。因此,在折中主义下,只有《买卖合同

解释》第3条适用的空间,而无《合同法》第51条适用的可能。这就意味着折中主义并不能为解决

《合同法》第51条和《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在法律适用上可能发生的冲突提供合理解释。

3.物权形式主义之解释

在物权形式主义下,处分指的是处分行为即物权合意,而不是负担行为(债权合同),所谓的无

权处分就是无处分权而为物权合意。《德国民法典》第185条规定:“(1)无权利人就某一标的所为

的处分系经权利人允许而为之的,该项处分是有效的;(2)权利人追认无权利人就某一标的所为的

处分,或处分人取得该标的,或处分人被权利人继承且权利人对遗产债务负无限责任的,该项处分

发生效力。”从该条的中文翻译来看,似乎《德国民法典》规定无权处分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但

是,由于《德国民法典》深受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二分理论影响,依德国民法用语,该条中经追认或

嗣后取得所有权补正效力的行为系指处分行为而非负担行为。因此,该条中效力未定的行为实为

处分行为效力待定,而非负担行为(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而作为无权处分合同(负担行为)的
效力,一般认为是有效的。

据此,在物权形式主义下,无权处分的负担行为(债权合同)有效,而处分行为(物权合同)效力

待定。因此,在物权形式主义下,既有《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适用的空间,也有《合同法》第51条适

用的余地。这就意味着物权形式主义能够为解决《合同法》第51条和《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在法

律适用上可能发生的冲突提供合理解释。具体地说,依照物权形式主义之解释,《买卖合同解释》第

3条所规定为有效的无权处分合同为债权合同(负担行为),虽为无权处分,但双方关于合同履行请

求权的约定有效,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

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同法》第51条所规

定为效力待定(不追认则无效)的无权处分合同为物权合同(处分行为),该无权处分合同(物权合同

或处分行为)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转为有效。
总之,唯有将《合同法》第51条和《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纳入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下,才能成功解决这两个法律条文可能发生的冲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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